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宏岳塑胶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19 年度公司对外申请借款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关于公司对外申请借款的说明 

2019 年 3月 20 日，经石家庄股权交易所审核批准，宏岳塑胶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宏岳塑胶”）通过石家庄股权交易所（以下简称“石交所”）

非公开发行可转换为股票的公司债券，金额 5000 万元（石交所通知【2019】39

号），募集期限 6个月内。宏岳塑胶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于 2019年 1月 15 日在全

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发布了《2019 年非公开发行私募可转换公司债券方案

的公告》（公告编号 2019-004），于 2019 年 3 月 19 日发布了《2019 年非公开

发行私募可转换公司债券方案变更公告》公告编号 2019-008）。 

宏岳塑胶于 2019 年 3月 25日已成功募集资金 2077万元，并原计划于 2019

年 7 月继续发行可转换为股票的公司债券。由于近期石交所出台新的政策规定：

石交所发行可转债业务，针对国企上限定为 5000 万元，新三板企业上限 500 万

元，其他企业上限 200 万元。宏岳塑胶为新三板挂牌企业，可转债额度已经超过

该上限规定，因此暂无法继续通过石交所办理上述债券发行业务。宏岳塑胶因经

营周转需要，流动资金不足，拟短期通过借款方式募集资金用于生产经营周转。 

二、借款概况 

     为补充经营发展所需资金，拟向部分公司内部员工及非关联关系的外部自

然人、法人借款。具体信息如下： 

  借款规模：总额为人民币 2200万元以内。 

借款期限：3年 



公告编号：2019-051 

借款利率：10% 

还本付息方式：到期还本，每年付息。 

资金用途：补充流动资金。 

（一）偿债保障措施： 

1.设立偿债保障金专户，用于兑息、兑付资金的归集和管理。 

公司在借款到期还本付息日的五个工作日前，将应付利息全额存入偿债保障

金专户；在本金到期日的五个工作日前累计提取的偿债金余额不低于该项借款

余额的 100%。偿债保障金自存入偿债保障金专户之日起，仅能用于兑付借款

本金及利息，不得挪作他用。 

2.在出现预计不能按期偿付债券本息或者到期未能按期偿付债券本息时，公

司将至少采取如下措施： 

（1）不向股东分配利润； 

（2）暂缓重大对外投资、收购兼并等资本性支出项目的实施； 

（3）调减或者停发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工资和奖金； 

（4）主要负责人不得调离； 

（5）追加偿债担保措施、担保金额； 

（6）采取其他限制股息分配措施。 

（二）赎回选择权：借款人有权于本期借款到期之日前，根据项目运作及资

金回笼情况，行使赎回选择权，对本期借款部分或全部进行赎回。 

 

三、备查文件目录 

《宏岳塑胶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决议》 

   

                            

  宏岳塑胶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9年 11 月 13日 

 


